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5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事项

的专项说明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作为熊猫金控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专项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

（一）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熊猫金控公司小额贷款账面余额 3.28 亿元，

已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3.28 亿元。前述事项形成于 2024 年及以前并延续至本期，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公司未能提供有效的借款人信息、借款合同资料及还

款能力相关证据，年审会计师无法就相关小额贷款债权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减

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

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2、熊猫金控公司小额贷款债权转让业务与公司账面定期存款质押担保、资

金置换及预付款项挂账等相关事项形成于 2024 年及以前并延续至本期。截至财

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公司未能提供上述小额贷款债权转让及相关资金安排的履约、

合规、业务背景及交易对手等相关资料。年审会计师无法就相关小额贷款债权转

让业务的真实性、相关资金安排的合规性，以及对应债权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

响。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年审会计师在执行熊猫金控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时，依据《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对于以营

利为目的的企业，利润是大多数财务报表使用者最为关注的财务指标。因熊猫金

控近三年利润波动较大且本年度扭亏为盈的情况，年审会计师初步确定以熊猫金



控公司近三年税前利润绝对值平均数作为选取的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5%，由此

计算得出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1,236万元（取整）。

2、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七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

保留意见：（一）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

结论。”的规定,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

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年审会计师认为上

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因此，年审会计师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

能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由于未能就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年审会计师

无法确定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4、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的影响

由于未能就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年审会计师

无法确定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可能的

影响金额。

二、董事会关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

1、公司董事会尊重会计师的独立判断，并高度重视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

对公司产生的或有影响，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针对利安达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督促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加强整改，力争尽快完成整改并消除相关影

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公司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一）积极配合监管工作



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监管工作，根据监管部门的最终认定结果，结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在获取充分、可靠、相关资

料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处置小额贷款债权

公司将继续全力推进存量小额贷款债权的妥善处置，完整梳理涉及小额贷款

债权转让及交易安排的相关事项，综合运用资产剥离、法律诉讼等多种方式规范

处置小额贷款债权。在依规处置工作取得相应进展的基础上，公司尽可能消除非

标审计意见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后续影响。

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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